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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价值的转变——从行为到行为艺术
毕月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当代艺术的发展推动了“行为艺术”这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蓬勃，从行为到“行为艺术”，这不仅仅是文字的简

单叠加，更体现了现代社会审美发展的需要。行为艺术也不单单只依托于行为的产生，更离不开其自身所富有的艺术价值，包

括作为展示载体的行为艺术家自身的价值。由此行为艺术的艺术价值得以体现。饱含艺术价值的行为才可以被称为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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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次接触行为艺术，或许无法判断或认可其属于艺术

的范畴，因为很多人对艺术的定义存在着根本上的质疑，从

而无法对其建立一般审美活动。如何解决的这一问题，不是

拼命地从美学的角度去说服观众来欣赏或认可行为艺术，而

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观者的疑惑，也就是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

───为什么杜尚在小便池上随意签个名就使其变成无价的

艺术品，而其他成千上万个与之一模一样的小便池却一文不

值。本文试图从当代艺术及行为艺术的演变角度浅析某物在

何种情况下可以转变为艺术。

一、当代艺术的蝴蝶翅膀

1917年，杜尚的《泉》在纽约展出，这个惊世骇俗的小

便池彻底挑战了艺术的边界，也让人们陷入思考：如果一个

小便池都能成为艺术品，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品？如

果任何日常物品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品，那么，艺

术与非艺术界限又该如何区分呢？至此，艺术与非艺术的边

界被撕拉的模糊不清。杜尚给出他的界定：艺术只是人类生

存诸种活动中的一种，不应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毕加索是在告诉我们“艺术是什

么”，那么杜尚则是在宣扬“艺术不是什么”。并非万事万

物都可以被称之为艺术。

如果说艺术无法脱离人而存在，那么作为艺术依附关键

的“人”，其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或刻意规划过的

行为是否能够迈入艺术的门槛里呢？毋庸置疑，乔治·迪基

曾经以他的惯例论给艺术作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可以分

作两个向度，一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一是作为接受主体的

人。我们可以尝试打破这之中的界限，忽略对艺术品的认定

的客观条件，而是将其转化为依附于人的主体，那么此时，

艺术家才是艺术品的界定条件。当艺术家把某物定义为艺术

作品时，即便是最日常不过的物品，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艺术

价值，那么从日常之物摇身一变，成为有价无市的艺术品也

就不足为奇了。

艺术的跨度不断被拉伸着，从传统的架上绘画，到后来

的装置艺术，从最初具体人或物被画面间接地表达出来，到

具体物本身的直接在场（例如杜尚的《泉》等）。而行为艺

术，也大量地出现了创作者主体自身在场的艺术形式（例如

博伊斯，阿布拉莫维奇等等）。具体之物的在场，所取代的

是表征性符号世界。而创作主体的在场，则带来了一种更直

接更有力的呈现，观看者既作为艺术作品的客体，同时也成

为作品主体的一部分——乃至贯穿整个艺术呈现的过程。

由阿瑟·丹托撰写的代表性著作——《寻常物的嬗变》

就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一、艺术是艺术世界的产物，脱离

艺术世界的认同，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艺术品。二、只有在

艺术世界认同下的艺术家才能生产艺术品。三、艺术家的意

图是他的创造物是否为艺术品，或是艺术品层次的高低的关

键。这些都充分的表明了当代艺术得以应运而生的客观性及

其蓬勃发展的必然性。

我想通过《泉》，杜尚想要告诉全世界的是，回归艺术

创作的初衷，我们完全不必拘泥于任何形式或者主义，没有

什么是“艺术品应该的样子”，只要是引起了观者共鸣或者

传达了作者理念的，都是可以是艺术作品。

杜尚通过这个小便池打破当时的艺术圈牢笼，也正式解

放了所有当代艺术家的形式拘束及思想。随后各种直接表达

艺术家艺术理念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等新模式被提出并

广泛应用，可以说艺术开始真正寻找自我，渐渐充满无所拘

束的活力。

二、行为艺术的飓风

行为艺术，是一种不同于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由具体

事物构成的艺术形态。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

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

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4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

他限制：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

流。亘古至今，艺术创作和社会认知难逃相互冲击的命运。

行为艺术满足的不仅仅是感官上的刺激和欲望，更多的则是

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当然行为艺术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纯粹理

性的产物，它不是知识和概念能完美概括的东西，它存在的

目的很明确，即是追求自由与自由下的真理。这就是人们常

说的一个时代的艺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行为艺术既然可以从时代认知的拉扯下存活甚至蓬勃

壮大起来，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它能引起观者的审美理

解与共鸣。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审美情感的需要。行

为艺术虽然不会像传统美术或文学作品那样，通过塑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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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达美的概念，而是通过限定情形下的自身行为传递作者

的理念。这种形式绝对不拘泥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这是

一种诉诸情感的感性形式。纵观艺术的发展史，在那“地平

线”的尽头，埋藏着越人成就的可能性。似乎从哥白尼提出

《日心说》就埋下了种子，艺术的批判精神推动了艺术更全

面客观的发展。诚然，感性是刺激观者产生审美认同的原因

之一，但行为艺术本身也蕴含着一种隐晦的价值判断，促使

欣赏者通过这种价值判断去接收艺术家想表达的情感，包括

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以此引起观者的共鸣。因此，与其说

行为艺术特殊在其本身，不如说是特殊在其审美形式上，在

于其激发欣赏者审美情感手段的特殊性，在本质上，它仍是

人们追求艺术美的一种手段。

“行为艺术”的发展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符号

化的倾向。“行为艺术”的表演者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的

行为只是一个共时的组合，相当于肢体表达的符号。二是不

放弃对场所的坚守。三是面临着时空争夺的悖论。“行为艺

术”以时间为主要武器，以空间为主要表现区域的传统艺术

进行解构。

行为艺术的概念本身就包含如下内容：过程和过程体验

本身就是事物的本质，结果不一定有意义。行为艺术强调突

发的，偶然的、随机的、即兴的过程，强调其是不确定的，

无意义的，不可识别的，不可解读的。行为艺术追求的正是

事物的本质状态，如果本质是随机的，那它就是随机的。如

果本质是不确定的，那它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本质是不可识

别的，那它就是不可识别的。行为艺术包含的动作、行动和

过程，偶发、随机和即兴，无意义、不确定和不可识别，这

些都是事物最本质的存在状态和存在形式。

行为艺术概念本身就是要直接呈现人类的精神本性和肉

体本性，在行为艺术的概念范畴内，人性是平等的，不存在

善和恶之分，也没有高尚和卑鄙之分。某些行为艺术所呈现

出来最有精彩的部分，正是在挑战人类认知的道德边界。

随着人类发展，一些需求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演变，

而“行为艺术”的诞生，亦是为了满足一种审美需求。从一

开始被大量否定，到争议不断，甚至到现在都有一些表现形

式看起来离经叛道，以至于“行为艺术”能否称之为“艺

术”，都有不同的声音。拉扯，戏曲一切事物内在和灵魂

的即为现代。很多观众都能逐渐接受不同的“艺术形式”，

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不论是常识性的分辨，还是价值观的认

同，都需要时间。一旦传统的艺术形式限制了人们对于事物

本质的表达，那么，新的艺术形式就会应运而生，更完善、

更全面的表达出事物的本质。“行为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

发展，离不开他作为一种借助于“行为”更加形象化地表现

事物的本质的方式，借此，作者的艺术理念广为传之。

三、行为艺术的艺术价值

行为艺术具体所拥有的艺术价值，除了其自身诞生之初

就有的美学价值，还有最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价值。这

也是行为艺术在发展中被逐步认可的重要一环。

行为艺术的内在价值，也就是美学价值。人们在欣赏的

过程中会产生艺术享受、联想和共鸣，或深或浅的艺术家的

设计初衷。美学价值是最本质的价值，它在行为艺术的传播

中起到了隐性的根本作用。

美学价值没有绝对客观的价格标准，因为行为艺术的

美学层面所体现的价值受到人的主观欣赏和社会接纳度的影

响。只要有欣赏它的人，行为艺术便具备了一定的美学价

值。

行为艺术是否具有价值并不是从艺术品本身来进行主观

评价，往往是从艺术呈现后所带来的社会反响度进行客观评

价。行为艺术家既是艺术行为的直接创造者又是艺术品的承

载主体。行为艺术的价值高低与否，也不局限于艺术本体的

高尚程度，更不是行为偏激度的高低，艺术家们要不断地刷

新自己的专业思考，挖掘情感，依托于某一艺术形式，真诚

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意志。因为行为艺术的特殊性，注定了这

一领域的感性表达，会充满极富张力的艺术手法。

人都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艺术家也不例外。但社会的接

纳度并不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社会的反响和民

众对相应社会现象的反思才是行为艺术的创作意义。艺术品

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欣赏它的人。孤芳自赏的作品不是有价值

的艺术品。只有受到了大多数人审美认同的艺术品才具有一

定的社会价值。精神生产不可以脱离物质生产而存在，因此

环境也是影响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脱离社会的

艺术作品就会变成无根浮萍，风一吹就散了。行为艺术家的

创作可以满足社会上缺乏的某种精神产物，在创作的同时，

艺术家也完成了自己与社会的情感交流。行为艺术家通过行

为艺术表达和交流，而观众也需要通过艺术品来满足自己的

审美需求，这便是行为艺术源源不断发展的内驱力。因此平

衡好两者的关系，并找到一个融合点便成了行为艺术设计的

关键。艺术品的创作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审美生

活的需要，行为艺术家的身上都会烙印下时代的印记，再迸

发出非凡的艺术表现，大众是载体，时代是舞台。

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既是社会对行为艺术评价

的要求，也是行为艺术家对自身评价的标准，行为艺术的价

值决不仅是艺术对社会的意义，也是艺术自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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